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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建标定联〔2022〕702号

关于发布本市建设工程疫情防控专项费

相关事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印发<加大本市建筑业援企稳岗力度进

一步关心关爱建筑工人群体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沪建建管

联〔2022〕287 号）文件精神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建筑

工地疫情防控工作指南>的通知》（沪肺炎防控办〔2022〕802

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工地临时隔离点设置和管理的

通知》（沪建质安〔2022〕186 号）和《关于全面统筹做好建

筑工地常态化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

（沪建质安〔2022〕215 号）的具体要求，制定本市建设工程

疫情防控专项费费用标准，现将相关内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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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设工程疫情防控专项费是指 2022 年 6 月 1 日开始

至国家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“乙类乙管”止，建设工程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有关决策部署，在施工现

场采取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所需产生的费用。疫情防控专项

费计入建筑安装工程费。

二、本市建设工程疫情防控专项费包含人员费、防疫物

资费、核酸检测费、防疫设施设备费及防疫教育培训费等。

（一）人员费包括因疫情防控增加的消毒人员、防疫人

员、值守人员、值班人员及现场管理人员等的费用；

（二）防疫物资费包括口罩、隔离衣、医用防护服、护

目镜（防护面屏）、手套、鞋套等防护用品，消毒用品，额

温枪、体温计等检测用品及抗原试剂，工地临时隔离区的基

本生活和防疫物资，医用垃圾清运等费用；

（三）核酸检测费包括核酸检测所发生的相关费用；

（四）防疫设施设备费包括数字哨兵、红外线测温仪或

热成像测温仪、工地临时隔离区的隔离用房、隔离围栏，因

疫情防控增加的通行门闸和视频监控等费用；

（五）防疫教育培训费包括疫情防控教育交底、宣传、

应急演练等费用；

（六）与常态化疫情防控相关的其他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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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概算阶段，疫情防控专项费以直接费、企业管理费

和利润之和为计算基数，参考费率为 0.4%—0.5%，在施工措

施费中单独计列。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概算时，应结合疫情

防控形势，合理确定疫情防控专项费。

四、招投标阶段，招标人在编制招标工程量清单时应将

疫情防控专项费在总价措施项目的其他措施项目费中单列，

并将疫情防控专项费分为首次投入费用（一次性）和月度投

入费用（日常性）两部分计列。招标文件应明确疫情防控专

项费的付款方式和结算原则。投标人根据疫情防控要求，结

合工程特点、工期及用工数量等分别对上述两部分进行报价。

发承包双方应在合同条款中对疫情防控专项费的首次投入费

用（一次性）和月度投入费用（日常性）的支付计划、使用

要求以及在实施过程中随疫情防控形势与政策变化的调整方

法等具体事项进行明确约定。

五、项目建设阶段，对疫情防控专项费已有合同约定的

按合同约定执行；没有合同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，发承包双

方可参照本通知自行协商签订补充合同。

六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2022 年 12 月 27 日

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抄送：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、市交通委、市水务局、市绿化市

容局、市民防办，市市场管理总站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22年12月30日印发


